附件2
修订说明

为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安全监管，健全完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制度，市场监管总局根据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，对《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8号）进行修订，形成《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抽查办法》）。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一、修订背景
[bookmark: _GoBack]‌《产品质量法》明确规定，国家对产品质量实行以抽查为主要方式的监督检查制度。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是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手段。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后，统一生产、流通领域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制度，制定了《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》，于2019年11月公布，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。该办法实施以来，在规范市场秩序，发现产品质量问题，守牢质量安全底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但当前监督抽查实践中，还存在规定不够清晰、问题发现能力不足、网络抽查规则有待完善、结果处置流程繁琐、结果运用有待强化等问题，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，明确职能定位、强化抽检贯通、细化网抽规定、简化结果处理流程，提升监督抽查效能，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二、修订过程 
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《抽查办法》修订工作，从2025年二季度开始，即开展调查研究，吸收借鉴先进经验，稳步推进修订工作。一是深入开展调查研究。为提升监督抽查制度建设的科学性、有效性和可操作性，联合中国质量检验检测科学研究院、总局认证认可技术研究中心聚焦监督抽查工作难点、堵点问题开展专项研究。二是广泛征求各方意见。先后多次面向总局相关司局、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、检验检测机构、电商平台及专家学者征求意见，对各方提出的意见建议，逐条分析、认真研究，充分吸纳合理建议。三是精心打磨修改文稿。在北京、沈阳、上海等多地组织专题研讨会，集中研讨防范政府采购异常低价、网络抽查制度完善、避免重复抽查等制度条款，反复打磨完善，形成了征求意见稿。
三、主要修订内容
（一）明确职能定位，坚持问题导向。明确规定监督抽查坚持以问题为导向，对于质量安全问题多发频发的产品，加大抽查力度，发现并依法处理质量违法行为。厘清抽样工作的监督检查属性，推动将抽样与检查贯通融合，对抽样发现产品存在“三无”、无CCC证书、无生产许可等违法情形的，立即固定证据、及时移送处置，提升监督抽查精准发现、快速处置问题的能力。
（二）细化网络抽查，压实平台责任。优化网络抽查制度架构，将网络抽查由原来一节调整为独立一章，细化抽样记录规定、结果通报与运用等组织实施有关内容。强化网络抽查监督管理，对抽查发现的不合格产品除公开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外，同步公开直播间运营者、直播营销人员等信息，提升监管威慑力。同时，明确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未对不合格产品采取必要措施的，依法予以处罚，压实平台主体责任。
（三）优化处置流程，规范样品管理。一是简化整改复查流程。优化原暂行办法分层时限要求，将原有六十日、七十五日、九十日的整改复查时限，统一简化为六十日内完成责令改正、初次复查，九十日内完成再次复查，提升问题处置效率。二是明确复查重点。不合格产品整改复查仅针对不合格检验项目开展，不再全覆盖核查实施细则全部项目，有效节约监管资源、提升工作质效。三是完善样品处置规则。明确检验未发现不合格的样品，可依法通过拍卖、公益性捐赠、销毁等方式规范处置，实现样品闭环管理。
（四）避免重复抽查，减轻基层负担。建立健全重复抽查约束机制，优化抽查频次有关规则，将原有“6个月内不得对同一产品开展两次以上抽查、上下级不得重复抽查”调整为“同一年度”；对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年度抽查的，市场监管部门不再重复抽查，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。同时，明确网络抽查、跟踪抽查、专项抽查等特殊监管情形豁免条款，兼顾监管刚性约束与优化营商环境要求。
（五）完善复检机制，建立复检名录。一方面，健全异议处理闭环机制。对无需复检、不具备复检条件的异议申请，书面告知申请人处理结果，该结果为最终结论，杜绝异议反复申请，同时规范工作流程。另一方面，建立复检机构名录管理制度。明确复检机构和样品抽取、检验的机构不得为同一机构，确保复检结果可靠、可追溯。
（六）深化结果运用，压实行业管理责任。强化抽查数据研判与成果运用，统一规范抽查统计标准，明确采用“不合格率”表述进行汇总统计。健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，对抽查发现的问题产品涉及行业主管部门职责的，及时向相关行业主管部门通报抽查结果，协同依法依规处理，构建各司其职、齐抓共管的质量监管格局。同时，涉及抽查结果信用修复的，明确依照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信用修复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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